
社會住宅報修流程圖

申請報修 住戶、物管人員

分案
(初判人為、非人為、保固內、保固外) 物管人員

1日內

A類:
住戶自行修繕

B1類:
保固廠商修繕

B2類:
報修廠商修繕

人為得自修案件
(詳下備註2) 非人為或人為不得自修案件

修竣

報價
機關簽准

通知修繕

完成

C1類:
專案處理
(依簽准之辦理方式執行)

C2類:
機關逕為
代履行
(流程同B2)

確認完成結案
(倘經確認無法結案，退回

權責廠商重新修繕)

物管人員、機關

自動代入BIM系
統點退點交單

備註1:專案處理可能涵蓋範圍:
(1)設計缺失，轉工程單位處理。
(2)報修廠商違反契約，依契約罰則處分。
(3)重大損壞修繕。
(4)需安置住戶始得進行之修繕。

保固內 保固外

4日內

因故或逾期未完成

未修繕完成

D類:
未損壞或

現場人員可簡易排除

備註2:住戶不得自修範圍:
(1)電力
(2)電氣
(3)瓦斯
(4)消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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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日內

操作、使用問題

情
形
特
殊
無
法
於

日
內
報
價
案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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